
恒生精选基金系列 -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本基金”）

此乃重要文件，务请投资者实时关注。如投资者对本文件的内容有任何疑问，应寻求独立及专业的财务意见。

投资者请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基金份额净值可升可跌，过往表现并不可作为日

后表现的指引。投资者在作出任何投资决定前，应详阅《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招募说明

书》（“《招募说明书》”）、《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产品资料概要》”）及《信托契

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所载详情，包括投资于本基金的主要风险、对于内地投资者的特殊风险以及有关本

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险。

本基金系依据《香港互认基金管理暂行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在内地公

开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和市场前景作出实质

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恒生精选基金系列-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招募说明书》之修订

《招募说明书》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作出以下修订。以下修订构成《招募说明书》的一部分，并应与《招募说

明书》一并阅读。

对《招募说明书》之《关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的特别条款》进行的修订

附件二全部删去并由下文取代：

“附件二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该指数’）

概览

该指数于 1994 年 8 月 8 日推出，为反映在香港上市的内地证券整体表现的指标。

该指数以港元计价，并以截至 2000年 1 月 3 日的 2000 点为基值计算。该指数在香港联交所的交易时段内每隔

2 秒实时计算及报价一次。

该指数是由恒生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和管理，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是恒生银行的全资附属公司。

本基金旨在尽实际可能取得（未计费用及支出）接近该指数的总回报版本的表现（扣除预扣税）。

选股范畴

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证券，不包括合订证券、外国公司、股票名称以‘B’结尾的生物科技公司及根据香

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规则第 21 章上市的投资公司。

资格标准

上市年限要求

至少一个月

成交量要求

投资类指数的换手率测试：如果某一证券在当月的换手率为 0.1%或以上，则该证券被视为通过了该月的换手

率测试（换手率测试详情如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指数编算总则中所述）



地域性要求

内地证券

成份股筛选

筛选标准

综合市值排名最高的 50 只合资格证券会被选为该指数的成份股。有关综合市值排名的详情，请参阅恒生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指数编算总则。

快速纳入机制

如新股在首个交易日收市时的市值排名在现有成份股中位列前 10，该新股将被纳入该指数。纳入新股一般于

该新股上市后的第 10 个交易日收市后实施。成份股的数目将于下次定期指数评估中重设。

成份股数目

固定为 50 只

评估周期

该指数的成份股每季度评估一次。

该指数计算

该指数采用流通市值加权法计算，个别证券的比重上限为 8%。

其他资料

截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该指数由 51 只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成份股组成，总市值为 83,058 亿港元。该指数成

份股及其各自的比重可于该指数的提供者恒生指数有限公司的网页 www.hsi.com.hk**浏览。

该指数的实时更新可从 Refinitiv、Bloomberg 及恒生指数有限公司的网页 www.hsi.com.hk**获取。该指数的编

算方法及该指数的其他重要消息，可从恒生指数有限公司的网页 www.hsi.com.hk**获取。

请注意：

 组成该指数的成份股名单由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每季评估一次。该指数的成份股公司或会被更改，及由其他

公司（由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决定）替代。

 假如编制及／或计算该指数的系统出现问题，则计算该指数的准确性及完整性可能会受影响。

 按照特许协议书中有关使用该指数条款的规定，对于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或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的作为或

不作为，或就本基金的买卖或在该买卖当中该指数的使用、该指数的计算或在计算该指数或就此收集或使

用有关资料时出现的任何错误、失误或遗漏，而蒙受（包括任何现在、之前或将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投

资者提出的任何索偿）的任何性质损失（但不以该类损失为限），基金管理人将对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或恒

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作出弥偿（但因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或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的故意不当行为、不忠诚

或不诚实行为而引致的损失除外）。对于基金管理人或其他任何正式委任的代理人在履行及遵守特许协议

书的条款时所犯的过失，及任何该指数的滥用或未获授权的使用，以致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或恒生资讯服务

有限公司蒙受的任何损失（但不以该类损失为限），基金管理人也将全部按完全弥偿基准作出弥偿。由于

基金管理人有权就其收到的任何索偿（包括与特许协议书有关的索偿），从本基金的资产中获得弥偿（前

**此网站内容未经香港证监会审阅。



提条件是该索偿引致的损失并非由于基金管理人的疏忽、失责、失职或背信所致），本基金的资产净值可

能会因此而减少。

指数的免责声明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该（等）指数’）由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根据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特许协议发布及编制。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标记及名称由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拥有。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及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

司已同意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可就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金（‘本产品’）使用及引述该（等）指数，但是，

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及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并没有就(i)任何该（等）指数及其计算或与之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

的准确性及完整性；或(ii)任何该（等）指数或其中任何成份或其所包含的资料作任何用途的适用性或适合性；

或(iii)任何人士因使用任何该（等）指数或其中任何成份或其所包含的资料作任何用途而引致的结果，而向本

产品的任何经纪或本产品持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作出保证或声明或担保，也不会就任何该（等）指数作出或默

示任何保证、声明或担保。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可随时更改或修改计算及编制该（等）指数及其任何有关公式、

成份股份及系数的过程及基准，而无须作出通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恒生指数有限公司或恒生资讯服务有

限公司不会因(i)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本产品引用及／或参考任何该（等）指数；或(ii)恒生指数有限公司

在计算任何该（等）指数时的任何不准确、遗漏、失误或错误；或(iii)与计算任何该（等）指数有关并由任何

其他人士提供的资料的任何不准确、遗漏、失误、错误或不完整；或(iv)任何经纪、本产品持有人或任何其他

处置本产品的人士，因上述原因而直接或间接蒙受的任何经济或其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任何经纪、持有人或

任何其他处置本产品的人士，不得因有关本产品，以任何形式向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及／或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

司进行索偿、法律行动或法律诉讼。任何经纪、持有人或任何其他处置本产品的人士，须完全了解本免责声明，

并且不能依赖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及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为免产生疑问，本免责声明并不会在任何经纪、持

有人或任何其他人士与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及／或恒生资讯服务有限公司之间构成任何合约或准合约关系，也不

应视作已构成此等合约关系。”

倘若投资者对上述事宜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本基金内地代理人的客户服务热线 95533。

基金管理人对本文件所载资料于其发布之日之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

恒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7 日


